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供应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的促进协会会员供需双方合作，鼓励合

格供方单位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采购活动，满足物业企

业采购需求以及供方的业务需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本办法设定的条件及相应

分值每年度对合格供方单位进行统计、核实、排序。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入会的供方

企业，入会参照协会会员单位入会程序。 

 

第二章  积分设定 

第四条 供方企业的管理采用积分形式，河南省物业管

理协会供方企业的积分以公历 12 月 1 日起至次年 11 月 30

日止作为会员的积分年度。 

第五条 供方企业的积分实行基础分、奖励分和扣除分

相结合的方式。 

奖励分：对年度内安排专人协助协会工作，介绍供方企

业加入协会或参与主题演讲、布展、资料放置等宣传工作的，

设定奖励分。 

扣除分：对年度内在协会被有效投诉，经查实供方企业

有一定的责任的，根据情节轻重及所造成的影响大小，进行



相应的扣除分。 

第六条 标准分分值设置标准如下： 

（一）模范遵守协会章程，认真履行会员义务，按期缴

纳会费计 20 分（6 月 30 日前），延期缴纳的计 10 分（7 月 1

日-12 月 30 日），下半年度入会的企业除外；会员提前缴纳

下一年度或提前多年度会费的，每提前一年的加 5 分，两年

的加 10 分，由此类推； 

（二）入会提供企业完整信息，如企业基本情况、规模、

纳税证明等相关信息计 5 分； 

（三）服务协会物业会员企业（本年度有效合同），每家

计 2 分。 

第七条 奖励分分值设置标准如下： 

（一）出资资助协会重大活动，借调人员、提供会议场

地等或参与主题演讲、布展、资料放置等宣传工作的，等值

换算每 10000 元计 20 分； 

（二）安排专人协助协会完成阶段性专项任务的，每次

计 2 分； 

（三）积极宣传、推动协会会员队伍壮大的，每介绍一

个供方加入协会的计 5 分； 

第八条 扣除分分值设置标准如下: 

（一）协会组织的采购活动，已报名参加又无故退出的，

每次扣 5 分。 



（二）对年度内在协会受理的有效投诉，经查实有一定

的责任的，按责任大小进行扣分，对情节严重的直接计入黑

名单； 

1、产品或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协商后未能解决的； 

2、不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协商未果的； 

3、售后服务没有保障，违背合同约定的； 

4、提供虚假发票，给采购方造成影响或损失的； 

5、违背合同约定的其它情况的。 

轻度：扣 5-15 分 

中度：扣 15-25分 

重度：计入黑名单，取消供方会员资格 

（五）破坏行业自律，发生行业违规行为并经查实的，

根据情节严重扣 5 分直至取消合格供方资格。 

 

第三章  积分管理 

第九条 以上基础分、奖励分相加后，减去扣除分后所得

分，为最终综合得分。 

第十条 协会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依据会员单位积分进

行综合排名。 

第四章  基础权益 

第十一条 本年度入会或缴纳会费的供方企业可在本年

理事、常务理事会议手册上被编入年度供方名录并列入省物



协官方网站合格供方名录。 

第十二条 入会供方企业与省物协物业会员企业洽谈业

务如找不到相应负责人的情况下，省物协将协助供方企业与

物业企业建立联系。 

第十三条 在物业企业有采购需求并向省物协求助的情

况下，省物协将首先举荐入会供方企业。 

第十四条 在协会举办大型会议、论坛、讲座等活动时，

入会供方企业享有与物业企业同样的参会权益。 

第十五条 本年度入会或缴纳会费的供方企业享有在协

会微信公众号推广宣传一次。 

 

第五章  附加权益 

为建立供方企业与物业企业沟通桥梁，协会将通过不定

期举办相关座谈会、行业论坛、会议等形式为供需双方建立

沟通平台。 

第十六条 集中采购 

协会将根据物业企业会员单位的采购需求不定期组织

集中采购活动。 

第十七条 座谈会、行业论坛、会议等 

协会将不定期组织召开相关产业座谈会、行业论坛、会

议等形式活动，有宣传需求供方也可通过主题演讲、产品展

示、资料展示等方式向物业企业进行展示及宣传。 



第十八条 年度评选 

根据供方积分管理办法，按照年度得分排名及物业企业

满意度，协会将在年底评优时评选出“河南省物业服务行业

优秀供应商”，对于获奖企业将颁发荣誉证书并通过微信公

众号向物业企业推荐。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属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 

 

 

 


